
陕西省特种设备人员考试机构

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特种设备人员考试机构的管理，根据

《特种设备作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特种设备作业人

员考试机构管理要求（试行）》、《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

核规则》、《特种设备焊接操作人员考核细则》、《特种

设备无损检测人员考核规则》、《特种设备检验人员考核

规则》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省范围内特种设备人员考试

机构（以下简称考试机构）的确认和监督管理工作。

第三条 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省局）负责

实施全省考试机构的确认、备选库建设和监督管理工作。

市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考试机构的选

择、推荐、变更确认以及监督管理工作。

第四条 发证分级实施。省局负责检验检测人员，氧舱、

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安全阀作业人员，焊工、焊接

操作技能教师和技术负责人，无损检测人员（除三级外）

的考核（含取证、增项、补证、复审等）工作。其他作业

人员的考核工作由各市局负责实施。

第二章 考试机构确定



第五条 机构申请。考试机构的推荐和确定要坚持严管

严控、合理布局、满足需要、便于监管的原则。新申请考

试机构的单位，先向市局提交申请，市局收到申请后，根

据辖区内考试人员需求和考试工作需要进行评估，同意后

再上报省局，经省局党组会议研究同意，方可按照申请项

目进行筹备。

第六条 审核验收。考试机构按照申请项目筹备就绪

后，向市局提交验收申请，进行初步验收，市局确认基本

满足条件后上报省局，省局组织对设备设施、办公场所、

考试场所、考试环境、人员配备、管理制度进行审核。

第七条 公布公示。省局审核通过后，统筹形成全省

考试机构备选库并公布，考试机构备选库实施动态管理。

第三章 考试机构管理

第八条 做出承诺。纳入考试机构备选库的考试机构须

签署《考试机构信用承诺书》，并严格按照承诺和委托事项

开展考试工作。

第九条 信息公布。考试机构应当向社会公布本考试机

构的基本信息、报名方式、考试地点、考试计划、考试种类

和项目、报名要求、考试程序等，并公布理论知识考试和实

际操作技能考试的范围、项目及考试结果。

第十条 条件保持。各考试机构必须严格按照《考试机

构基本条件》的要求持续保持考试资源条件，健全并不断完

善质量保证体系，及时开展内部管理审查，并进行改进。要



不断加强考评老师培训，不断提高人员整体素质。资源条件

不足时，监管部门应暂停相应项目的考试。

第十一条 人员管理。考试机构应当配备与所承担的考

试工作任务相适应的专职与兼职相结合的考试管理人员和

考评人员。考试机构应当加强考试管理人员和考评人员管

理，进行定期培训。建立考评人员库，考评人员按照考规要

求进行遴选聘用。省局适时组织对专职考评人员的考核，经

考核合格的考评人员方可从事相关工作。考试机构若无考核

合格的专职考评人员则停止该项目的考核工作，直至考评人

考核通过才可恢复该项目的考核工作。

第十二条 考试管理。各考试机构的考试计划经审批后

方可开展考试工作。考试必须通过“特种设备人员考核管理

平台”实施，考试用电脑必须安装防作弊软件方能开展考试

工作，理论和实操考试必须全程录音录像。考试机构对考试

结果的真实性负责，考试机构出现违法违规行为的，特种设

备监管部门应暂停其考试工作。

第十三条 档案管理。各考试机构要严格按照考规要求

建立并保存申请人员考试档案，包括考试人员名单及成绩、

考试试卷、实际操作技能考试记录、考试现场记录（含考试

现场影像）等。资料保存期限按照相关考核规则要求保存。

第十四条 通过首次确认的考试机构每四年应当进行复

审确认。经过复审确认不符合考试机构基本条件的，应当责

令限期整改。逾期未改的，取消委托的考试工作，移出备选

库。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十五条 考试机构要坚决贯彻落实“考培分离”的相

关要求，不得搞变通，打擦边球，不得以另外成立公司、变

相合作、考试附加培训等任何形式开展省局委托范围以外的

业务。不得发布与考试相关的培训信息，不得推荐或者变相

指定与考试相关的培训机构，不得向培训机构推荐报考人

员。考试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参与与考试项目相关的培

训、辅导等活动。考试机构违规开展考试工作或从事与考试

相关培训工作的，由省局根据考试机构申请入库时作出的信

用承诺予以处理。

第十六条 发证机关负责监督管理受委托考试机构的考

试工作质量和考试结果，建立作业人员发证档案；特种设备

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作业人员及考试机构的监

督管理，派员现场监督考试机构的考试过程，确保考试机构

完全配备考试所必备的场地、设施及人员等，持续满足考试

要求，依法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

第十七条 属地监管部门负责特种设备人员考核工作的

监督管理，对投诉较多、考试工作量大的考试机构进行重点

监督检查；组织考试题库建设和更新完善，对“考核平台”

及时进行升级改造，对各发证机关和特种设备监督管理部门

贯彻落实本意见情况进行督导检查。

第十八条 对于不符合基本条件的、违规跨区域考试的、

考生数量与本地企业需求明显不符经查实存在违规行为的、



借考试敛财以及其他产生负面社会影响等问题的、存在其他

严重违法违规问题的考试机构，市局应及时将有关情况上报

省局，取消相应考试项目。

第十九条 对经查实通过徇私舞弊、弄虚作假等违法违

规方式取得特种设备人员资格许可的，发证机关一律予以撤

销，且 3 年内不允许其再次申请特种设备人员资格。

第二十条 各考试机构必须严格按照省局公布的考试项

目、范围和考试大纲的要求组织开展理论知识考试和实际操

作技能考试工作，不得超项目、超范围组织考试，不得以理

论考试等考试形式替代实际操作技能考试。特种设备制造、

安装、改造、修理、使用单位设立的考试机构不得对外承担

考试工作，对于全省机构无该考核项目等特殊情况及时向省

局报告。

第二十一条 各考试机构要严格执行考试管理制度，严肃

查处替考、作弊等行为，严把考试质量关。各级监管部门不

定期对辖区考试机构进行监督检查，发现考试条件不符合、

考试管理不规范的，责令其整改并暂停相应考试项目，待整

改验收合格后，方可继续开展考试工作。逾期未改的，上报

省局移出备选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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